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醫療服務提升計畫」 

申請書 

 

 

醫院名稱：                                         

醫院代號：                                         

申請類別： 

□符合本計畫申請資格之山地離島或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醫院。 

□符合本年度衛生福利部公告繄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急救責任

醫院，且為地區醫院。 

□符合本年度衛生福利部公告繄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急救責任

醫院，且為區域醫院。 

醫院聯絡人員(含姓名及電話)：                        

申請日期：                                           

附件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醫療服務提升計畫 

(建議申請計畫含括內容) 

一、 「提供 24小時急診」： 

(一) 增設 24小時急診之情形。 

(二) 急診室之醫事人力之情形(包含醫事人員姓名、出生年

月日、身分證字號、專科醫師別、證書字號、急診室

24小時值班醫師須提供執業起迄時間及排班表…

等)。 

二、 「提供內科、外科、婦產科及小兒科之門診及住院醫療服

務」： 

(一) 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二) 提供內科、外科、婦產科及小兒科之醫師人員名單(含

姓名、身分證字號、專科醫師別、證書字號)，及門診

看診時段。 

(三) 說明本次增設之科別及於計畫期間提供內科、外科、

婦產科及小兒科、住院醫療服務之具體規劃方式及門

診醫療服務時段。 

三、 「檢驗檢查報告須主動通知民眾」： 

包含作業流程、檢驗檢查項目、通知方式、保護病患隱私

權益及其他相關便民服務…等。 

四、 「深入社區加強預防保健服務」之具體執行方式： 

包含醫院執行預防保健情形及推動策略。 

五、 其他「醫療服務品質提升」項目。 


